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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大利亚、法国、约旦、立陶宛、卢森堡、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

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决议草案 
 

 

 安全理事会， 

 回顾以往各项决议，特别是第 2100(2013)和第 2085(2012)号决议，2014 年 1

月 23 日(S/PRST/2014/2)和 2013 年 12 月 12 日(S/PRST/2013/20)的主席声明以及

2014 年 6 月 11 日、2014 年 5 月 20 日和 2014 年 4 月 23 日的新闻谈话， 

 重申对马里的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承诺， 

 重申维和基本原则，包括当事方同意、中立、除自卫和履行授权外不使用武

力，确认每个维和特派团的任务是根据有关国家的需要和情况具体制订的， 

 特别指出，需要消除马里屡次发生危机的根源，包括应对治理、安全和人道

主义方面的挑战，并从以往各项和平协议中吸取经验教训，并指出马里危机的任

何持久解决办法，包括有关政治进程的所有方面，特别是全国对话与和解，都应

该由马里人来主导，  

 欢迎马里于 2013 年 7 月 28 日和 8 月 11 日成功举行和平和透明的总统选举

并于 2013 年 11 月 24 日和 12 月 15 日成功举行和平和透明的立法选举，在马里

恢复民主治理和全面恢复宪政秩序方面迈出了一大步，赞扬马里人民和当局以这

种方式举行选举， 

 欢迎 2013 年 6 月 18 日签署《瓦加杜古临时协议》，该协议除其他外，重申

马里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国家统一和国家的世俗性质，规定立即停火和启动

进驻营地的进程，并确立了同马里北部所有社区进行包容性和平谈判的框架，但

对协议各方未能按商定的时限启动谈判表示关切， 

 赞扬所有区域和国际行动者，包括协助同签署和遵守《瓦加杜古临时协议》

的武装团体进行讨论的各方，为消除马里危机做出努力，为此欢迎阿尔及利亚努

力协助启动一个可信和包容各方的谈判进程，并欢迎布基纳法索担任西非国家经

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协调员，敦促所有这些行动者同马里问题特别代表和联合

http://undocs.org/ch/S/RES/2100(2013)
http://undocs.org/ch/S/RES/2085(2012)
http://undocs.org/ch/A/RES/14/2
http://undocs.org/ch/A/RES/13/20


S/2014/436  

 

14-56270 (C) 2/9 

 

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马里稳定团)密切协调，继续为巩固马里的政治和安全

进展开展协调， 

 欢迎马里总统 2014 年 4 月 23 日任命了马里人之间包容性对话代表并初步做

出努力，同本国和国际行动者商讨和平进程， 

 强烈谴责 2014 年 5 月 17 和 18 日马里总理进行访问时在基达尔发生暴力冲

突，致使马里国防和安全部队人员以及 8 名平民丧生，其中包括 6 名政府官员，

谴责武装团体、特别是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占据政府大楼，包括总督府，其后

夺取马里北部的城镇和在那里非法建立并行的行政机构，并夺取马里国防和安全

部队的武器和物资，认为这是不可接受的，因为这些行动违反了协议规定的停火

安排，并谴责武装团体对马里稳定团人员的袭击，深切关注 2014 年 5 月 21 日在

基达尔和马里北部其他地方发生的事件另外造成伤亡，改变了马里北部的安全情

况，再次促请所有各方克制行事，不进一步实施可危及平民的暴力， 

 欢迎 2014 年 5 月 23 日在非洲联盟(非盟)主席毛里求斯总统穆罕默德·乌尔

德·阿卜杜勒·阿齐兹和马里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的主持调解下签署了停火协议，

欢迎 2014 年 5 月 30 日在阿克拉举行了西非经共体首脑会议，注意到该会议支持

停火协议，呼吁通过启动包容性和平谈判寻求政治解决，并呼吁武装团体立即从

公共建筑和被占领地区撤离和返回 5 月 17 日前所在位置，还欢迎 2014 年 6 月 13

日签署了关于停火实施方式的协议， 

 继续感到关切的是，马里北部安全情况很不稳定，恐怖组织，包括伊斯兰马

格里布基地组织、伊斯兰捍卫者、西非统一和圣战运动和穆拉比通组织，继续在

萨赫勒地区开展活动，威胁该区域内外的和平与安全，再次强烈谴责恐怖团体在

马里北部和该区域践踏人权和暴力侵害平民、特别是妇女和儿童的行为， 

 强调只有采取持久、全面的对策，并有所有国家、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的积

极参与和协作，以遏止、削弱和孤立恐怖主义威胁，才能战胜恐怖主义，重申不

能也不应将恐怖主义与任何宗教、国籍或文明联系起来， 

 回顾已将西非统一和圣战运动、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伊斯兰卫士及其

领导人利雅德·加利和穆拉比通组织列入第 1267(1999)和第 1989(2011)号决议所

设委员会订立的基地组织制裁名单，重申安理会愿意在上述制裁制度下按规定的

列名标准，进一步制裁那些未同基地组织和与之有关联的团体、包括伊斯兰马格

里布基地组织、西非统一和圣战运动、伊斯兰卫士和穆拉比通组织断绝关系的个

人、团体、企业和实体， 

 欢迎法国部队在接获马里当局要求时继续采取行动，抵御马里北部的恐怖主

义威胁， 

 日益关切地注意到萨赫勒地区的恐怖主义威胁蔓延到不同国家，着重表明需

要有统一的区域对策来消除这一威胁， 

http://undocs.org/ch/S/RES/1267(1999)
http://undocs.org/ch/S/RES/1989(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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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继续关切萨赫勒地区跨国有组织犯罪造成的重大威胁，以及这类犯罪在

有些情况下日益与恐怖主义有关联，强烈谴责为筹集资金或赢得政治让步而制造

的绑架和劫持人质事件，表示决心根据适用的国际法，在萨赫勒地区防止绑架和

劫持人质，回顾安理会第 2133(2014)号决议和决议向所有会员国发出的不让恐怖

分子直接或间接得益于支付的赎金或作出的政治让步并使人质安全获释的呼吁，

并为此注意到已公布了全球反恐怖主义论坛的“关于防止和不让恐怖分子通过绑

架索赎获益的良好做法的阿尔及尔备忘录”， 

 仍然深感关切的是，萨赫勒地区目前有重大的人道主义危机，人道主义人员

和物资的进出因局势不安全受到阻碍，而武装团体、恐怖及犯罪网络的存在和它

们的活动、地雷的埋设以及武器在该地区内外的继续泛滥流通，均致使局势进一

步恶化，威胁该区域各国的和平、安全与稳定， 

 强调所有各方都要维护和尊重人道、中立、公正和独立的人道主义原则，以

确保继续在马里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保障接受援助的平民的安全和在那里开展活

动的人道主义人员的安保，强调必须根据需要来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强烈谴责所有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包括未经司法程序的处

决、任意逮捕和羁押、性暴力和性别暴力、以及杀害、致残、招募和使用儿童、

袭击学校和医院，促请所有各方停止这些违法侵权行为，遵守有关国际法为其规

定的义务， 

 为此重申必须追究所有有这类行为的人的责任，且上段提到的一些行为可能

是《罗马规约》所述罪行，注意到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根据马里过渡当局 2012 年

7 月 13 日提出的提交，已于 2013 年 1 月 16 日启动了对 2012 年 1 月后在马里领土

上犯下的所称罪行的调查，回顾所有有关各方协助法院并与之合作的重要性， 

 强调马里当局负有在马里所有领土上保障稳定与安全的首要责任，特别指出

马里国防和安全部队必须接受文职控制与监督，重申训练、加强和重新部署马里

国防和安全部队对确保马里的长期安全与稳定和保护马里人民至关重要，强调马

里国防和安全部队必须承担起在马里全境保障安全的责任， 

 认识到马里北部平民受到的威胁并不局限于主要居民中心，还包括农村地区，  

 重申安理会大力支持马里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和马里稳定团，对马里稳定团

部署缓慢表示关切， 

 赞扬非盟、西非经共体和邻国发挥作用和做出贡献，促进马里的稳定，包括

协助马里稳定团努力促成政治解决， 

 赞扬欧洲联盟马里培训团在马里发挥作用，为马里国防和安全部队提供培训

和咨询，以便协助加强文官权力和对人权的尊重，欢迎欧洲联盟(欧盟)决定设立

欧洲联盟萨赫勒马里能力建设特派团，为马里警察、宪兵和国民卫队提供战略咨

询和培训， 

http://undocs.org/ch/S/RES/2133(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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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励国际社会通过协调采取行动，满足当前需求和长期需求，包括处理安全、

治理、改革、发展和人道主义问题，来广泛协助消除马里危机，赞扬已经为 2014 年

马里联合呼吁提供捐款，敦促所有会员国和其他捐助方为人道主义行动慷慨捐款，  

 认定马里局势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 

  促进马里长期和平与稳定的纲要 

 1. 敦促马里当局和签署并遵守《瓦加杜古临时协议》的武装团体履行它们

根据协议做出的承诺，为此还敦促马里各方立即本着诚意开展可信和包容各方的

谈判，尊重马里的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特别指出这一协议是马里实现长期和

平与稳定的坚实基础； 

 2. 敦促 2014 年 5 月 23 日停火协议的签署方全面遵守这一协议，立即执行

其条款，包括释放囚犯和设立一个国际调查委员会，并采取步骤支持全国和解，

请秘书长与有关各方协商，协助迅速设立该委员会； 

 3. 尤其敦促马里当局立即着手同签署并遵守《瓦加杜古临时协议》的武装

团体和马里北部那些已经同恐怖主义组织断绝所有关系并承诺无条件遵守协议

的武装团体，举行包容各方和可信的谈判； 

 4. 再次要求马里所有武装团体放下武器，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并拒绝诉诸

暴力，敦促所有已经与恐怖主义组织断绝一切关系的团体和无条件承认马里国家

的统一和领土完整的人，开展马里北部所有社区都可以参加的包容性对话； 

 5. 敦促马里的所有武装团体在马里稳定团的支持和监测下继续进驻营地，

因为这是在全面实现和平解决过程中切实开展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复员方

案)工作的一个重要实际步骤； 

 6. 表示大力支持马里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在和平谈判中发挥重大作用，请

特别代表继续斡旋和积极参与，包括同马里当局进行协调和提供支助，以便根据

第 13(b)㈠和㈡段启动一个马里北部所有社区都可以参加的包容性进程； 

 7. 还敦促参加这一谈判进程的各方与马里问题秘书长谈判代表协调，以便

找到危机的持久政治解决办法，在全国实现长期和平与稳定，尊重马里国家的主

权、统一和领土完整； 

 8. 敦促马里当局进一步消除有罪不罚现象，并为此确保追究所有要对侵犯

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的人的责任，并继续按马里根据《罗马规约》

承担的义务，同国际刑事法院合作； 

 9. 欢迎 2014 年 3 月 20 日设立了真相、正义与和解委员会，促请马里当局

采取必要步骤，确保委员会保持中立、不偏不倚、透明和独立，并尽快让它着手

开展工作，让所有马里人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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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强调非盟、西非经共体、欧盟和马里邻近国家和其他主要行动者必须继

续进行协调，促进马里的持久和平、安全、稳定与和解，促请这些行动者为此同

马里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和马里稳定团协调它们的努力； 

  马里稳定团的任务 

 11. 决定在最多 11 200 名军事人员(包括能够迅速在马里境内进行部署的预

备营)和 1 440 名警察人员的核定兵力范围内，把马里稳定团的任期延长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 

 12. 授权马里稳定团根据自身的能力，在部署地区内使用一切必要手段执行

任务； 

 13. 决定马里稳定团的任务应是重点开展以下优先工作： 

 (a) 保障安全、实现稳定和保护平民 

㈠ 协助马里过渡当局实现主要人口中心、特别是马里北部的稳定，并为此

遏制威胁和积极采取步骤，防止武装分子返回这些地区； 

㈡ 在不妨碍马里当局承担的责任的情况下，保护人身随时可能遭受暴力威

胁的平民； 

㈢ 为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妇女和儿童提供具体保护，包括部署保护儿童顾问

和保护妇女顾问，满足武装冲突中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的受害者的需求； 

㈣ 进行远程巡逻，并在自己能力范围内，把人员派驻范围扩大到马里北部

主要居民中心以外的地区，特别是平民受到威胁的地方； 

㈤ 支持根据《瓦加杜古临时协议》的条款在实地执行停火和建立信任措施； 

㈥ 根据自身资源情况在部署区根据《瓦加杜古临时协议》，在评估风险

后，严格依循关于联合国向非联合国安全部队提供支持的人权尽职政策

(S/2013/110)，加强同马里国防和安全部队的行动协调； 

 (b) 支持全国政治对话与和解 

㈠ 根据上文第 6 和 7 段，同马里当局协调并支持它启动马里北部所有社区

都可以参加的包容各方和可信的谈判； 

㈡ 在国家和地方一级开展斡旋、建立信任和调解工作，以便预见、防止、

缓解和消除冲突，包括提高谈判能力和促进民间社会、包括妇女组织的参加； 

㈢ 支持武装团体进驻营地，因为这是在全面实现和平解决过程中切实执行

复员方案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 

http://undocs.org/ch/A/RES/13/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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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 协助马里当局并与国际的努力进行协调，以便根据《瓦加杜古临时协议》

的条款，在考虑到复员儿童的具体需求的情况下，制订和执行前作战人员的

复员方案和解除民兵和自卫团体武装的方案； 

㈤ 根据自身资源在部署区内，在马里当局主导[并享有自主权]的包容各方

的下放权力过程中，支持举行包容各方的自由、公平和透明的地方选举，包

括提供适当后勤和技术援助和做出有效的安全安排； 

㈥ 在可行时酌情支持马里当局的努力，但不妨碍它履行将那些应对马里境

内重大践踏或侵犯人权或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特别是战争罪和危害人

类罪负责的人绳之以法的职责，同时考虑到马里过渡当局已将 2012 年 1 月

后发生的情况提交国际刑事法院审理； 

㈦ 按《瓦加杜古临时协议》和 2014 年 5 月 23 日停火协议的设想，为国际

调查委员会的活动提供支助； 

 (c) 支持在全国恢复国家权力，重建马里安全部门，增进和保护人权和协助

人道主义援助 

㈠ 支持马里当局根据《瓦加杜古临时协议》和 2014 年 5 月 23 日停火协议，

在全国、特别是在马里北部建立和恢复国家行政当局；  

㈡ 在其能力范围内，与在有关领域开展工作的其他双边伙伴、捐助方和国

际组织、包括欧盟密切协调，支持马里做出努力并协调国际社会的努力，以

便通过技术援助、能力建设、同地办公和执行辅导方案来重建马里安全部门、

特别是警察和宪兵，并重建法治和司法部门； 

㈢ 通过培训和其他支助，协助马里当局拆除和销毁地雷和其他爆炸装置，

管理武器和弹药； 

㈣ 协助马里当局努力增进和保护人权； 

㈤ 监测、帮助调查并酌情公开向安理会报告马里各地的侵犯和践踏人权或

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协助努力防止这类违法侵权行为； 

㈥ 具体监测、帮助调查并向安理会报告侵害和虐待儿童以及侵害妇女的行

为，包括武装冲突中的一切形式性暴力； 

㈦ 支持马里当局促成一个安全的环境，以便根据人道主义原则在文职人员

主导下运送人道主义援助，并与人道主义行动者密切协调，让境内流离失所

者和难民自愿、安全和有尊严地回返； 

㈧ 支持马里当局促成一个安全的关键，以执行旨在促成马里北部稳定的项

目，包括速效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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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还决定，马里稳定团还有以下任务：  

 (a) 保护联合国人员 

 保护联合国人员、设施和装备，保障联合国和相关人员的安全和行动自由；  

 (b) 支持保护文化 

 与教科文组织协作，在需要和可行时，协助马里当局保护马里的文化和历史

遗址不受袭击；  

 15. 请马里稳定团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充分考虑到两性平等这一贯穿各领域

的问题，协助马里当局确保在各级并在实现稳定的初期，包括在安全部门改革和

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工作中，以及在全国政治对话、和解和选举进程中，

让妇女切实全面参加、参与并拥有自己的代表； 

 16. 请马里稳定团在同马里国防和安全部队联合采取行动执行上文第 13 和

14 段规定的任务时，充分考虑到需要保护平民和减轻对平民、尤其是妇女、儿童

和流离失所者和平民目标的威胁，严格遵守《联合国向非联合国安全部队提供支

持的人权尽职政策》(S/2013/110)； 

 17. 请秘书长确保马里稳定团全面遵守联合国对性剥削和性虐待采取的零

容忍政策，在发生此类不当行为时向安理会全面通报情况； 

 18. 请马里稳定团在其能力范围内，在不妨碍其任务的情况下在部署区为第

1267(1999)和第 1989(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和第 1526(2004)号决议所设分析支

助和制裁监测组提供协助，包括提交第 2161(2014)号决议第 1 段措施执行情况的

相关情报； 

 19. 请秘书长审议马里稳定团在开展规定工作时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为此鼓

励马里稳定团根据适用的大会相关决议和联合国条例和细则，酌情处理这些影

响，并在文化和历史景点附近谨慎行动； 

 20. 鼓励马里稳定团加强同平民的交往，加强他们对特派团任务和活动的了

解与认识； 

  马里稳定团的部署 
 

 21. 请秘书长采取必要步骤，根据部队的新结构，尽快让马里稳定团全面达

到行动能力，为此促请会员国提供有适当能力和装备的部队和警察，包括增强能

力的手段，以便马里稳定团完成其任务，赞扬部队和警察派遣国在这方面作出的

保证； 

 22. 敦促马里所有各方与马里稳定团的部署和活动全面合作，尤其是确保马

里稳定团的安全保障和行动自由，确保它在马里领土各地不受阻碍地随时通行，

http://undocs.org/ch/A/RES/13/110
http://undocs.org/ch/S/RES/1267(1999)
http://undocs.org/ch/S/RES/1989(2011)
http://undocs.org/ch/S/RES/1526(2004)
http://undocs.org/ch/S/RES/216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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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能全面完成任务，并为此强调必须协助马里稳定团的新部队结构按上文第

13(a)㈣段的规定，在安全局势错综复杂、包括面临不对称威胁的情况下，把行动

扩展到马里北部； 

 23. 促请会员国、特别是该区域的会员国，确保所有人员以及马里稳定团专

用公务装备、储备物、用品和其他物资、包括车辆和零配件能够自由、不受阻碍

地快速进出马里； 

 24. 请秘书长加快安理会第 2085(2012)号决议设立的支助由非洲主导的马

里国际支助团(马里支助团)的联合国信托基金的付款，包括协同捐助方建立马里

稳定团新部队结构的能力； 

  西非各特派团间的合作 
 

 25. 授权秘书长采取必要步骤，确保特派团相互开展合作，特别是马里稳定

团与联利特派团和联科行动开展合作，并从其他联合国特派团适当调动部队和资

产到马里稳定团，但条件是：㈠ 通报安理会，包括通报调动的范围和时间长短，

并得到安理会批准，㈡ 征得部队派遣国的同意，㈢ 联合国各特派团部署地点的

安全情况允许，且不妨碍它们执行任务，并为此鼓励在可行时视需要进一步采取

步骤加强西非区域的特派团间合作，并酌情就此提交报告供审议； 

  法国部队的任务 
 

 26. 授权法国部队在其能力范围内在部署区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直至本决议

批准的马里稳定团任务结束，在马里稳定团人员随时受到严重威胁时根据秘书长

的要求进行干预，以为其提供支持，还请法国向安理会报告在马里执行这一任务

的情况，情况报告与秘书长按下文第 33 段提交的报告协调进行； 

  欧洲联盟的贡献 
 

 27. 促请欧盟，特别是欧盟萨赫勒问题特别代表、欧盟马里培训团和欧盟萨

赫勒马里能力建设特派团，与马里稳定团和其他参与协助马里当局的安全部门改

革的马里双边伙伴，进行密切协调； 

  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规定的义务 
 

 28. 敦促所有各方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定的义务，尊重和保护人道主义人

员、设施和救济物资，采取一切必要步骤让人道主义行动者全面、安全和立即无

阻碍地通行并为之提供便利，以便为所有需要援助的人运送人道主义援助，同时

尊重联合国人道主义援助指导原则和适用的国际法； 

 29. 重申马里当局负有保护马里平民的首要责任，还回顾安理会关于武装冲

突中保护平民的第 1265(1999)、第 1296(2000)、第 1674(2006)、第 1738(2006)和

第 1894(2009)号决议、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的第 1612(2005)、第 1882(2009)、第

http://undocs.org/ch/S/RES/2085(2012)
http://undocs.org/ch/S/RES/1265(1999)
http://undocs.org/ch/S/RES/1296(2000)
http://undocs.org/ch/S/RES/1674(2006)
http://undocs.org/ch/S/RES/1738(2006)
http://undocs.org/ch/S/RES/1894(2009)
http://undocs.org/ch/S/RES/1612(2005)
http://undocs.org/ch/S/RES/1882(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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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2011)、第 2068(2012)和第 2143(2014)号决议和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第

1325(2000)、第 1820(2008)、第 1888(2009)、第 1889(2009)、第 1960(2010)、第

2106(2013)和第 2122(2013)号决议，促请马里稳定团和马里境内所有军事部队考

虑到这些决议并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人权法和难民法，回顾进行这方面培训的

重要性； 

  关于萨赫勒问题的国际合作  
 

 30. 敦促所有会员国，特别是萨赫勒和马格里布国家，协调它们的努力，防

止恐怖团体在萨赫勒区域越境活动和寻找庇护所，从而严重威胁国际和区域安

全，加强合作与协调以便制订包容各方的有效战略，以全面和统筹的方式打击恐

怖团体、特别是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西非统一和圣战运动、伊斯兰捍卫者

和穆拉比通组织的活动，防止这些团体的扩张并阻止所有军火和有组织犯罪的泛

滥； 

 31. 再次请秘书长确保早日在有效执行涉及政治、安全、发展和人道主义等

领域的联合国萨赫勒区域综合战略方面取得进展，为此欢迎设立每半年举行一次

会议的由马里在 2013-2015 年期间担任主席的关于萨赫勒战略的部长级协调平

台，注意到该平台 2013 年 11 月 5 日和 2014 年 5 月 16 日在巴马科举行的第一和

第二次会议的结论； 

  小武器和轻武器 
 

 32. 促请马里当局在马里稳定团根据上文第 13 段提供的协助下和国际伙伴

的协助下，根据西非经共体《关于小武器和轻武器、其弹药及其他相关材料的公

约》和联合国《小武器和轻武器行动纲领》，处理小武器和轻武器泛滥和非法贩

运问题，以便安全有效地管理、储存和保管小武器和轻武器，收缴和/或销毁多余

的、扣押的或非法持有的武器，还强调全面执行第 2017(2011)和 2117(2013)号决

议的重要性； 

  秘书长的报告 
 

 33. 请秘书长在本决议通过后3个月内向安全理事会提交报告，重点阐释《瓦

加杜古临时协议》的执行情况、部队在马里北部增加派驻的情况和用于衡量执行

上文第 13 段所述马里稳定团任务中的优先事项的进展的基准，并在此后每隔 3

个月报告本决议的执行情况，特别是落实达到基准的进展； 

 34. 决定继续积极处理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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